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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 是每
位老年人的期盼， 也是每个家庭
的关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加重 ， 养老机构的数量不断增
多 。 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受到伤
害， 养老机构对此如何承担责任
呢？

【案例1】
设施设备缺失致老年人

摔伤， 养老院承担侵权责任

老王入住北京某养老院时，
被评定为生活自理类型。 一日深
夜， 负责夜间巡视的护理人员发
现老王所住房间内亮灯遂进屋查
看 ， 发现其摔倒在床边 。 经诊
断， 老人左股骨颈骨折， 随后做
了左股骨头置换术。 老王的家人
认为， 老王所住房间没有床档、
防护垫、 安全扶手等安全保护设
施， 致使老王从床上摔下受伤，
养老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那
么， 养老院应当担责吗？

【评析】
养老院无疑要承担赔偿责

任。
养老机构作为经营者， 应结

合养老服务的特殊性、 老年人的
体能心态特征等， 对经营场所进
行适老化改造， 完善各项服务设
施，消除安全隐患，以确保老年人
的人身安全 。《养老机构管理办
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养老
机构应当提供符合老年人住宿条
件的居住用房， 并配备适合老年
人安全保护要求的设施、 设备及
用具， 定期对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和物品进行消毒和清洗。” 北京
市发布的 《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
量标准》 规定， 养老机构的服务
范围均应包括有安全保护服务，
安全设施包括提供床档 、 防护
垫、 安全标识、 安全扶手、 紧急
呼救系统。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 “宾
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养老院为老王提供
的房间内没有床档、 防护垫、 安
全扶手等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安全
保护设施， 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对老王的摔伤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2】
老年人被失智者加害，

养老院应承担过错责任

一日， 82岁的老人鲍某来到
养老院的公共区域活动 。 在这
里， 她遇到了同在养老院居住的
23岁智力残疾人李某。 公共视频
画面显示， 两人相遇仅仅几秒钟
后， 李某就伸手推向鲍某， 鲍某
向后移动两步便摔倒在地， 随后
便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经医院诊
断 ， 鲍某股骨颈骨折 、 腰椎骨
折。 鲍某及家属将李某和养老院
一同告上法庭， 要求共同赔偿医
疗费、 护理费、 残疾赔偿金等约
18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定李某及
监护人承担70%的责任， 养老院
承担30%的责任， 判决双方共赔

偿鲍某各项费用总计16万余元。

【评析】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九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
害， 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
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受托人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责
任。”该规定表明，监护人在将监
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后， 在委托监
护期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构成侵权的， 责任还应由监护人
承担， 监护人的责任并不因此而
减轻或者免除， 受托监护人无过
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 李某在失智后， 监
护人将其送入养老院， 双方形成
委托监护关系， 由养老院代为履
行监护职责、 处理监护事务， 但
是 ， 监护人不能 “一托了之 ”，
其仍然是侵权责任人。 因此， 李
某伤害他人， 其监护人仍要承担
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 养老院对
李某未尽到监护职责， 对侵害行
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 因
此， 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3】
老年人病危时未及时拨

打急救电话， 养老院应承担
相应责任

老唐入住某养老院时身患糖
尿病、老年痴呆、脑萎缩等多种疾
病。一天，护工发现老唐的状况出
现异常，随即通知养老院院长，院
长带领医务室的医生前来施救，
但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 此后，
老唐不幸离世。 医院出具的死亡
证明显示：死亡原因系猝死，发病
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30分钟。老
唐的家属认为， 老唐的死亡系养
老院的过错造成的， 遂诉请法院
判令养老院支付死亡安葬费、死
亡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约
22万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养老
院承担15%赔偿责任。

【评析】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 “养老机构应
当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 开展
日常保健知识宣传， 做好疾病预
防工作。 养老机构在老年人突发
危重疾病时， 应当及时转送医疗
机构救治并通知其紧急联系人。”
该规定明确指出， 养老院应当对
住院老年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即在老年人发生危险或者突发危
重疾病时， 养老院应当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进行救助， 包括及
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 养老院
是否实施这样的抢救行为， 也是
判定其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一个方面。

本案中， 虽然无证据证明老
唐猝死与养老院的行为有因果关
系， 养老院看似亦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但是，因养老院在老唐病发
时未能及时送医， 延误了救治时
间， 这就可以认定其未尽到安全
保障和及时救助义务， 对老唐之
死存在一定的过失。因此，养老院
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此，养老机构应当引以为戒，避
免因过失而承担赔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案例】
从原单位离职后， 许磊 （化

名） 与妻子开了一家熟食店， 主
要经营猪头肉、 烧鸡、 烤肠等食
品。 前些日子， 顾客居某走进店
里， 向许磊详细询问每种熟食的
价格， 并选购了几种熟食。 许磊
将这些食品称重后逐一放进食品
袋， 一边递给居某一边告知其各
种食品共计380元。

许磊问居某怎么支付商品购
置款， 是给现金还是扫码支付？
居某说要扫码支付， 接着便拿出
手机对着收款码扫了起来 。 可
是， 就在许磊去接待其他顾客的
时候， 居某突然提着熟食转身向
店外跑去。 见此情形， 许磊告诉
妻子赶快报警， 同时， 他一边呼
喊居某支付价款一边拼力向前追
赶 。 居某在逃跑过程中意外摔
倒， 造成全身多处受伤。 经住院
治疗， 花去医疗费15000余元。

近日， 居某找到许磊， 声称

自己受伤是因为许磊追赶所致，
许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因此，
要求许磊向其支付全部医疗费
用。 否则， 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 居某因为逃单被许磊
追赶， 其在逃跑中受到伤害， 应
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呢？

【解析】
在这一案件中， 居某因为逃

单被追赶， 作为追赶人的许磊无
需担责 ， 即许磊不需要赔偿居
某。

从本案的前因后果可以看
出， 居某到许磊开办的熟食店里
购买食品， 其已经问明价格并同
意购买， 许磊同意出卖， 这就形
成了买卖合同的行为。 既然是卖
与买， 卖方就有交付标的物的义
务， 买方则有支付合同价款的义
务。 对此， 《民法典》 第五百九
十五条明确规定： “买卖合同是
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
受人， 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另外，《民法典》 第六百二十
六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
的数额和支付方式支付价款。”第
六百二十七条规定：“买受人应当
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第六
百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
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 本案
中，居某作为买受人，应当按照事
前的约定向许磊支付380元的熟
食款，但其佯装扫码支付，趁许磊
不备提着熟食转身逃跑， 意在逃
避支付价款的义务， 该行为违背
法律相关规定。

居某因为逃单摔伤， 要求追
赶他的许磊承担责任， 向其支付
医疗费用， 该要求不应得到法院
的支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
条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
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
保护， 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

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
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民法
典》中的这一条款又被称为“自力
救济 ”条款 ，是对 “我伤我有理 ”
“我闹我有理” 等错误认知的明
确否定 ， 旨在弘扬社会公平正
义。 本案中， 居某的逃单行为，
侵害了经营熟食店的许磊的合法
财产权， 许磊为防止事后无法追
索， 便追赶居某要求付款， 是典
型的 “自力救济” 行为， 符合法
律规定。 因此， 许磊不需要承担
任何赔偿责任。

在这一案件中， 许磊的做法
并无不妥，所以受到法律保护。需
要注意的是，《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
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就
是说， 自力救济行为不能超出必
要的限度和范围， 如有故意伤人
等违法情形，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程文华 律师

案情回放
2023年10月28日 ， 施某

通过网络获悉白某专业从事
手表销售。 此后， 施某通过
微信添加白某为好友并商谈
购买手表事项。 经磋商， 施
某从白某处以19.5万元购买
某品牌手表一枚。 2023年11
月1日 ， 施某支付定金 5000
元。 次日， 施某又支付货款
190000元 ， 但白某一直未按
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 后来，
白某称其被上手供货商欺骗
无法交付货物。 经多次索要，
白某仅退还施某10000元。 为
追回损失， 施某向法院提起
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施某

与白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
合法有效， 双方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 可是， 本案中的原告施
某支付了全部货款， 被告白
某却一直未交付货物， 后又
明确表示无法交货， 故对施
某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手表
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
持。 按照法律规定， 合同解
除后， 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
行。 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
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
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
损失。 本案中， 被告白某已
退还货款10000元， 还应向原
告施某返还货款 185000元 。
综上， 法院判决双方之间的
买卖合同解除并由被告白某
返还给原告施某尚欠款项
185000元。

法院判决后， 原告、 被
告双方均未上诉， 该判决已
生效。

法律评析
本案系通过微商代购手

表全额付款但未能收到货而
引起的纠纷。 随着人们消费
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技术的
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把
眼光投放到国际范围搜寻更
多的知名品牌。 因微商代购
门槛低、 投入成本少， 所以，
有不少人开展微商代购业务。
不过， 微商代购过程中发货、
付款等交易环节的完成全靠
买卖双方的诚信， 故存在很
多风险， 消费者维权亦很困
难。

面对微商代购中存在的
售卖假货、 变相传销、 违法
走私等现象， 消费者在选择
代购时要尽量选择正规的网
络购物平台。 如选择微商代
购交易， 要选择有进行实名
登记注册的店家， 切勿直接
汇款购买， 尽量采取当面交
易的方式。 若当面交易的条
件不允许， 消费者应坚持通
过淘宝等第三方网络购物平
台进行付款， 以保障交易双
方的权益。

透过本案， 消费者应当
汲取经验教训。 为确保交易
安全 ， 除谨慎选择代购外 ，
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应通过
实体店或正规网购平台购买
心仪商品， 购物时不能贪图
便宜， 要知道明显低于市场
价格的商品大都存在问题 ，
同时， 不要给陌生人汇款和
转账，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
财产损失。 刘涛 律师

通过微商代购手表
商家收款不发货咋办？

顾客为逃单自己摔伤谁担责？

老年人在养老院受到伤害，养老院承担什么责任？

邰怡明 绘图


